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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2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522469.htm 第二章：物权法：1、主物与从

物注意：根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在买卖合同中，因标的物

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，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

。因标的物的从物不符合约定被解除的，解除的效力不及于

主物。2、法定孳息注意1：根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在买卖

合同中，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，归出卖人所有，交

付之后产生的孳息，归买受人所有。注意2：根据《合同法》

的规定，标的物提存后，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。3、抵

押合同注意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，不得与出质人约

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，但“流

质条款”的无效不影响质押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。4、土地的

抵押注意：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“荒地”

等农村土地，依照有关规定，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、

入股、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。5、物权重合时的清偿顺序

：如果同一财产有抵押权与《合同法》第286条规定的优先受

偿权并存时，《合同法》第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

押权。注意：《合同法》第286条（第9章的“建设工程合同

”）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，承包人可以催告

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。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，承包

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

工程依法拍卖，建筑工程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。承包人的

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。6、留置：善意取得注意



：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，法律

保护善意质权人的权利。善意质权人行使质权给动产所有人

造成损失的，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